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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81_E9_87_91_E3_c27_27649.htm 一、 业务概述 担保是指

进出口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在未履行有关义务的情况下，以

向海关缴纳保证金或提交保证函的方式，要求海关先放行进

出口货物，保证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其承诺的义务的法律行为

。保证金是指由担保人向海关缴纳现金的一种担保形式；保

证函是指由担保人按照海关的要求向海关提交的、订有明确

权利义务的一种担保文件。 ＊经海关批准，可接受担保的范

围 （1）暂时进出口货物； （2）国家限制进出口货物，已领

取了进出口许可证件，因故不能及时提供的； （3）在报关

时因故无法提供有关单证（如发票、合同、装箱清单等），

但货物已运抵口岸，亟需尽快提取或发运，要求海关先放行

货物，后补交有关单证的； （4）正在向海关申请办理减免

税手续，但货物已运抵口岸，亟需尽快提取或发运，要求海

关缓办进出口纳税手续的； （5）因进出口货物归类、价格

待确定的； （6）因特殊情况经海关总署批准的。 注意：以

下情况不接受担保 （1）进出口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未

领到进出口货物许可证件的； （2）进出口金银、濒危动植

动、文物、中西药品、食品、体育及狩猎用枪支弹药和民用

爆破器材、无线电器材、保密机等受国家有关规定管理的进

出口货物，不向海关交验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文件或证明的。 

＊ 担保期限： （1）暂时进口货物担保的期限：6个月，如遇

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延长期不得超过6个月； （2）审价

、归类待定货物保证金的期限：需向总署请示的为3个月，一



般情况为1个月，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延长期不得超

过3个月； （3）后补减免税证明或有关批件货物保证金的期

限：1个月，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延长期不得超过2

个月； （4）保证函的担保期限：20天，最长不得超过1个月

。 二、 办事机构 上海海关通关管理处审单中心 上海海关各

口岸海关 上海海关各区、县所在地海关； 三、 办事准备 1、 

应具备一定的资格、条件： 担保人应为对货物的进出口或税

款的缴纳承担法律责任的法人； 出具保证函的担保人必须是

中国法人。 2、需交验以下材料： （1）加盖印章的《缴纳保

证金申请书》； （2）加盖印章的《保证函》 （3）报关员证

； （4）代理报关委托书； （5）预录入报关单（指预录入公

司录入、打印，并联网将录入数据传送到海关，由申报单位

向海关申报的报关单）； （6）发票、装箱单、合同、提单

等随附单据； （7）加工贸易需提供加工贸易手册； （8）对

外贸易管理制度规定需向海关递交、凭以实施实际监管的各

种许可证件。 例如：进（出）口许可证、重要工业品进口登

记证明、机电产品进口证明、机电产品进口登记表、进口废

物批准证书、被动出口配额证、检验检疫入（出）境货物通

知单、濒危物种进出口允许证、精神药物进（出）口准许证

、文物出口许可证 、音像制品进口管理许可证明等； （9）

其它有特殊监管条件的有关单证以及海关要求出示的单证。

3、需延长担保期限所应履行的义务： 担保人因故无法在规

定期限内履行所承诺的义务而需要延长担保期限的，应在担

保期满之前，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担保延期申请程序同上

述担保申请程序。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上述的有关延期规定。

4、不履行担保义务应承担的责任： 担保人必须在规定期限



内履行其在《缴纳保证金申请书》和《保证函》上所承诺的

义务，向海关办理担保销案手续。对未在担保期限内办理销

案手续的，应接受海关下列处置： （1）将保证金抵作税款

，责令报关人补办进出口手续并处以罚款； （2）责令担保

人缴纳税款或通知银行扣缴税款，并处以罚款； （3）暂停

或取消报关人的报关资格。 四、 办事机构义务 1、现场海关

对担保申请和有关书面单证进行审核，并将签署意见的《缴

纳保证金申请书》/《保证函》传送通关管理处，并根据通关

管理处审批意见进行相关操作，开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保证金收据》，签退一份《保证函》供报关人留存。 2、通

关管理处对现场海关报送的申请进行审批，对电子报关数据

进行相应处理，并将经审批的《缴纳保证金申请书》/《保证

函》传送有关现场海关。 五、 办事程序 第1步：进出口收发

货人或其代理人向现场海关提出书面申请，并递交规定的文

件资料。 填写《缴纳保证金申请书》/《保证函》一式两份，

并随附如下书面报关单证： （1）报关员证； （2）代理报关

委托书； （3）预录入报关单（指预录入公司录入、打印，

并联网将录入数据传送到海关，由申报单位向海关申报的报

关单）； （4）发票、装箱单、合同、提单等随附单据； （5

）加工贸易需提供加工贸易手册； （6）对外贸易管理制度

规定需向海关递交、凭以实施实际监管的各种许可证件。例

如：进（出）口许可证、重要工业品进口登记证明、机电产

品进口证明、机电产品进口登记表、进口废物批准证书、被

动出口配额证、检验检疫入（出）境货物通知单、濒危物种

进出口允许证、精神药物进（出）口准许证、文物出口许可

证 、音像制品进口管理许可证明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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